
CHINA DAILY NEWS

董

事

長

 

陳
　

樹

發

行

人

 

邵

英

傑

台
南
總
機
：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三
八
一　

台
北
總
機
：
︵○

二
︶
二
七
七
一
六
六
一
一

採
訪
︵○

六
︶
二
二○

二
六
七
七 

訂
報
︵○
六
︶
二
二
一
二○

六
八 

廣
告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四
三
四

社　
　
　

址
：
台
南
市
西
華
街
五
七
號

台
北
管
理
處
：
台
北
市
八
德
路
二
段
二
六○

號
五
樓

每份訂價十元

第二八五三五號

頭條新聞A1 A2 若納AI需求 用電年增估逾3%
A3 我仍禁團赴陸 旅行業釀抗爭 

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十日　農曆甲辰年四月二十三日／星期四　　    https://www.cdns.com.tw           責任編輯 李謙易

國
會
改
革
三
讀

賴支持政
院覆議黨

團釋憲
期盼重大爭議性法案「三讀後仍有對話調節」可能性 以呼應民意訴求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︽
立
法
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部
分
條
文
�
總
統

府
二
十
九
日
回
應
表
示
�
對
於
政
院

研
擬
提
覆
議
�
以
及
民
進
黨
立
院
黨

團
將
聲
請
釋
憲
�
總
統
府
均
予
以
尊

重
�
總
統
賴
清
德
期
盼
�
民
意
關
注

的
重
大
爭
議
性
法
案
�
朝
野
於
三
讀

後
仍
有
持
續
對
話
調
節
的
可
能
性
�

以
呼
應
國
人
民
意
訴
求
�

　

總
統
府
發
言
人
郭
雅
慧
回
應
�
在

此
社
會
高
度
疑
慮
及
議
論
當
中
�
立

法
院
仍
三
讀
通
過
法
案
修
正
�
相
信

並
非
台
灣
社
會
的
共
同
期
待
�
至
於

行
政
院
預
備
研
擬
依
照
憲
法
規
定
提

出
覆
議
；
及
民
進
黨
團
宣
布
聲
請
釋

憲
�
期
盼
透
過
憲
法
規
定
的
程
序
�

妥
善
解
決
修
法
過
程
所
造
成
的
社
會

疑
慮
�
總
統
府
皆
予
以
尊
重
�
將
在

收
到
立
法
院
咨
文
及
行
政
院
呈
後
�

審
慎
因
應
�
依
法
處
理
�

　

郭
雅
慧
認
為
�
國
會
是
民
主
的
象

徵
�
應
當
與
人
民
站
在
一
起
�
共
同

守
護
民
主
的
價
值
�
總
統
更
是
民
主

憲
政
的
守
護
者
�
賴
清
德
期
盼
�
民

意
關
注
的
重
大
爭
議
性
法
案
�
朝
野

於
三
讀
後
仍
有
持
續
對
話
調
節
的
可

能
性
�
以
呼
應
國
人
民
意
訴
求
�

　

兼
任
民
進
黨
主
席
的
賴
清
德
總
統

二
十
九
日
在
民
進
黨
中
執
會
表
示
�

立
法
院
表
決
通
過
︽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
使
法
︾
等
相
關
修
法
�
第
一
時
間
民

進
黨
立
院
黨
團
已
提
出
將
聲
請
釋
憲

�
行
政
院
也
宣
布
將
執
行
完
成
憲
政

程
序
責
任
�
提
出
覆
議
�
賴
清
德
強

調
�
黨
中
央
尊
重
也
表
示
支
持
�

　←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國

會改革法案，民進黨團將

提出釋憲，行政院也將提

出覆議，總統暨民進黨主

席賴清德（前右）二十九

日表示，黨中央尊重並支

持。圖為賴清德在總統府

接見美國參議院跨黨派代

表團。 （中央社）

520後第10天

朱稱賴「沒就任總統 還在當黨主席」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主
席
朱
立
倫
二
十
九
日
表
示
�
總
統
賴
清
德
就
任
的

第
十
天
�
但
沒
有
看
到
總
統
�
只
看
到
民
進
黨
主
席
賴
清
德
�

他
呼
籲
賴
總
統
趕
快
回
到
真
正
角
色
�
擔
任
中
華
民
國
總
統
�

用
總
統
高
度
�
寬
闊
心
胸
�
面
對
全
民
期
待
的
安
全
�
安
定
�

安
心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︽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部
分
條

文
�
朱
立
倫
在
國
民
黨
中
常
會
表
示
�
中
華
民
國
民
主
史
上
最

重
要
的
一
天
�
台
灣
第
三
波
民
主
改
革
邁
進
一
大
步
�
包
括
國

民
黨
團
及
其
他
在
野
黨
�
大
家
齊
心
努
力
讓
中
華
民
國
國
會
成

為
真
正
的
國
會
�
讓
國
際
認
定
國
會
該
有
職
權
都
能
一
一
通
過

�
未
來
真
正
能
代
表
民
意
監
督
政
府
�
達
到
民
主
制
衡
目
標
�

　

朱
立
倫
表
示
�
不
管
總
統
定
期
到
國
會
國
情
報
告
�
或
長
期

以
來
大
家
期
待
的
國
會
要
有
調
查
權
�
聽
證
權
等
皆
順
利
通
過

；
民
主
國
家
對
任
何
藐
視
國
會
應
有
的
刑
罰
也
順
利
通
過
；
對

於
人
事
同
意
權
�
更
是
要
公
開
透
明
�
透
過
聽
證
�
記
名
投
票

等
方
式
�
展
現
陽
光
國
會
新
的
一
面
�
這
幾
項
職
權
不
但
是
國

民
黨
與
民
眾
黨
提
出
的
共
同
主
張
�
也
是
十
年
前
民
進
黨
團
提

出
的
相
同
版
本
�

　

朱
立
倫
指
出
�
這
樣
的
民
主
改
革
應
該
要
共
同
慶
賀
�
但
過

程
中
�
執
政
的
民
進
黨
換
了
位
置
不
但
換
了
腦
袋
�
而
且
完
全

不
講
是
非
�
全
力
杯
葛
；
甚
至
動
用
暴
力
手
段
�
想
要
用
街
頭

壓
力
對
抗
真
正
民
意
�
他
強
調
�
﹁
街
頭
不
代
表
全
部
民
意
﹂

�
台
灣
真
正
民
意
在
每
一
位
選
民
的
手
中
�
最
新
民
意
中
有
六

成
民
眾
沒
有
投
給
賴
清
德
�
多
數
民
眾
沒
有
投
給
民
進
黨
�

　

朱
立
倫
指
出
�
﹁
領
導
者
應
該
希
望
國
家
能
夠
國
泰
民
安
﹂

�
賴
清
德
總
統
到
今
天
為
止
還
沒
有
就
任
�
還
是
在
當
民
進
黨

主
席
�
他
呼
籲
賴
清
德
主
席
從
即
日
起
趕
快
回
到
真
正
角
色
�

擔
任
中
華
民
國
總
統
�

　

朱
立
倫
也
表
示
�
國
民
黨
作
為
負
責
任
的
在
野
黨
�
要
除
弊

興
利
�
國
會
通
過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修
正
案
及
相
關
法
律
後

�
將
立
即
針
對
民
眾
希
望
除
弊
事
件
�
查
弊
到
底
�

　

另
外
�
對
於
﹁
國
會
改
革
有
利
中
共
﹂
�
﹁
限
制
總
統
權
力

﹂
和
﹁
限
制
行
政
部
門
權
力
﹂
就
是
讓
大
陸
得
利
�
國
民
黨
指

出
�
這
些
說
詞
都
是
荒
謬
的
無
稽
之
談
�
更
是
無
視
台
灣
大
選

完
後
的
多
數
民
意
�
以
及
台
灣
第
三
波
民
主
改
革
的
成
果
�

　

國
民
黨
重
申
�
國
會
改
革
法
案
符
合
多
數
民
意
期
待
�
更
符

合
台
灣
民
主
精
神
�
法
律
程
序
正
義
�
強
調
國
會
改
革
是
台
灣

第
三
波
民
主
改
革
重
要
的
里
程
碑
�
對
於
台
灣
民
主
深
化
與
鞏

固
有
極
大
的
助
益
�
而
台
灣
民
主
的
持
續
深
化
與
鞏
固
才
能
讓

世
界
更
注
意
到
台
灣
�

指街頭不代表全部民意 「限制總統權力是讓大陸得利」係無稽之談

　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二十九日表示，總統賴清德

就任十天來大家都沒有看到總統，只看到民進黨主

席賴清德。他呼籲賴清德趕快回到真正角色，擔任

中華民國總統。 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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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揆:列窒礙難行部分 移請立
院覆議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讀
通
過
︽
立
法
院
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和
︽
刑
法
︾
部
分

條
文
修
正
案
�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
二
十
九
日
拜
會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
時
表
示
�
等
收
到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
過
的
案
子
後
�
將
研
議
移
請
立
法

院
覆
議
�
政
院
官
員
透
露
�
若
要

提
覆
議
�
須
經
總
統
核
可
後
�
十

天
內
送
行
政
院
會
通
過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︽
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和
︽
刑

法
︾
部
分
條
文
等
案
�
明
定
藐

視
國
會
罪
�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常

態
化
�
出
席
聽
證
會
不
得
虛
偽

陳
述
等
�

　

卓
榮
泰
二
十
八
日
深
夜
透
過

臉
書
表
態
�
政
院
將
在
收
到
立
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的
條
文
後
�
研

議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所
定
程
序

移
請
立
法
院
覆
議
�

　

卓
榮
泰
一
行
二
十
九
日
下
午

拜
訪
韓
國
瑜
�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
立
法
院
通
過
國
會
改
革
相
關
法

案
�
引
起
社
會
各
方
討
論
�
行

政
院
在
收
到
立
法
院
三
讀
之
條

文
後
�
將
商
請
專
家
學
者
仔
細

研
究
�
具
體
臚
列
本
次
法
律
修

正
案
有
窒
礙
難
行
部
分
�
並
透

過
憲
政
程
序
請
立
法
院
再
次
審

視
�
也
請
立
法
院
諒
解
�

　
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行
政
院
並
非

要
提
高
兩
院
對
立
�
而
是
在
憲

政
體
制
下
�
尋
求
合
理
的
尊
重

�
也
期
盼
透
過
民
主
對
話
�
完

善
立
法
程
序
�
以
捍
衛
憲
政
秩

序
�

　

政
院
官
員
表
示
�
等
收
到
修

正
法
案
�
經
評
估
研
議
後
覺
得

窒
礙
難
行
�
需
要
先
經
總
統
核

可
�
在
十
天
內
由
行
政
院
業
務

單
位
擬
定
覆
議
案
；
接
著
送
行
政

院
會
討
論
通
過
提
出
�
移
請
立
法

院
覆
議
�
由
於
牽
涉
到
不
同
的
院

際
事
項
�
政
院
會
謹
慎
研
議
後
才

提
出
相
關
決
定
�

　

根
據
︽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︾
增
修

條
文
�
行
政
院
對
於
立
法
院
決
議

的
法
律
案
�
預
算
案
�
條
約
案
如

認
為
有
窒
礙
難
行
時
�
得
經
總
統

核
可
�
在
決
議
案
送
達
行
政
院
十

天
內
�
移
請
立
法
院
覆
議
�
立
法

院
對
於
行
政
院
移
請
覆
議
案
�
應

於
送
達
十
五
天
內
作
成
決
議
�

　

覆
議
案
逾
期
未
議
決
者
�
原
決

議
失
效
�
覆
議
時
�
如
經
全
體
立

法
委
員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︵
五
十
七

人
以
上
︶
決
議
維
持
原
案
�
行
政

院
長
應
即
接
受
該
決
議
�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二
十
九
日
表

示
�
將
隆
重
邀
請
總
統
賴
清
德
到
立
法

院
做
國
情
報
告
�
一
定
會
以
禮
相
待
�

不
管
屆
時
賴
總
統
要
即
問
即
答
�
一
問

一
答
�
統
問
統
答
或
只
說
不
答
�
國
民

黨
團
都
尊
重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十
一
日
邀
請
新
任
行
政

院
長
卓
榮
泰
率
同
各
部
會
首
長
列
席
進

行
施
政
方
針
報
告
並
備
質
詢
�
依
慣
例

�
卓
榮
泰
下
午
率
行
政
院
副
院
長
鄭
麗

君
�
秘
書
長
龔
明
鑫
等
人
�
前
往
立
法

院
拜
會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�
以
及
朝
野

黨
團
�
隨
後
韓
國
瑜
與
卓
榮
泰
進
行
閉

門
會
談
�

　

傅
崐
萁
與
國
民
黨
團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
及
首
席
副
書
記
長
林
思
銘
等
人
�
在
國

民
黨
團
書
記
長
室
接
待
卓
榮
泰
一
行
�

　

傅
崐
萁
致
詞
時
表
示
�
昨
天
立
法
院

三
讀
通
過
國
會
改
革
相
關
法
案
�
國
民

黨
團
隆
重
邀
請
賴
總
統
能
回
娘
家
�
到

立
法
院
做
國
情
報
告
�

　

傅
崐
萁
表
示
�
國
民
黨
團
一
定
會
以

禮
相
待
�
不
管
屆
時
是
即
問
即
答
�
一

問
一
答
�
統
問
統
答
或
只
說
不
答
�
國

民
黨
團
都
尊
重
�
請
賴
總
統
到
立
法
院

說
明
�
要
把
國
家
帶
向
何
方
�
讓
人
民

更
清
楚
�
新
政
府
要
告
訴
全
民
�
兩
岸

如
何
和
平
�
國
家
如
何
發
展
�
如
何
帶

領
全
民
走
向
幸
福
康
莊
大
道
�

　

另
對
於
行
政
院
擬
對
國
會
職
權
修
法

相
關
法
案
提
覆
議
案
�
傅
崐
萁
也
當
面

向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希
望
卓
榮
泰
再
思
考

一
下
�
不
要
剛
就
任
�
就
提
出
與
國
會

相
抗
衡
的
做
法
�

國
情
報
告 

傅
崐
萁
：
對
賴
定
以
禮
相
待

政
院
覆
議
案 

盼
卓
揆
再
思
考 

別
剛
就
任
即
與
國
會
相
抗
衡 

　↑行政院長卓榮泰（中）、副院長鄭麗君（左二）、秘書長龔明鑫（左）二十

九日拜會立法院長韓國瑜（右二）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（右）出席與會。

（中央社）


